約翰福音──教會的福音
題示：先將本書從頭至尾讀覽一遍(大約兩小時)，對於道成肉身的真理，耶穌所行的神蹟─『記號』，講論要道，教訓比喻，以及最後分離行事，受難與復活等，能夠有所領受和瞭解。
一、作者:本書乃是主耶穌‘所愛的門徒’（十三：23，十九：26，二十：2，二十一：7，20）約翰所寫的（二十一：24）。他是伯賽大人，西庇太的兒子，雅各的弟弟（太四：21），他母親很可能是撒羅米，即主耶穌肉身的母親馬利亞的姊妹（比較太二十七：56；可十五：40；約十九：25）。家境可能很富裕，父親有漁船又有雇工（可一：19－20）。他蒙主呼召為門徒（太四：21），又被設立作使徒（路六：13－14）。可能天性急躁，所以被主起名叫‘半尼其’即雷子的意思（可三：17，參可九：38；路九：54）。可是被主的愛所溶化而成為一位專講愛的使徒，他所寫作的福音和書信都充分流露愛的信息。他曾靠著主的胸膛（十三：23，25），在十字架下受主的委託照顧主肉身的母親（十九：25－27）。他在耶路撒冷住了一段很長的時期，据說後來遷到了以弗所。當羅馬暴君豆米仙（Domitian,主後81－96年）逼迫聖徒時，被放逐到拔摩海島（愛琴海的一個荒島），就在那裡得了啟示，看見主榮耀的異象而寫出啟示錄，最後被釋放，仍回到以弗所，一直活到一百歲左右，相傳是為主殉道，是最後一位離世的使徒。

二、寫作時地: 時間：大約寫於主後90年 地點：据早年教父的傳說，本書寫於以弗所。

三、寫作對象: 和背景本書是寫給猶太和外邦的信徒，但當時信主的外邦人比信主的猶太人還多，為了使他們能了解猶太的言語、風俗和地理，本書對於這些都加以解釋。本書是因著應對當時出現在教會中的混亂情況而寫的。在第一世紀末了，教會中異端紛起，特別有一些人懷疑主的神性（參約壹二18－27，五20，約貳7－11）。有的說耶穌只是人，並不是神；有的說耶穌本是一個普通人，直到祂受浸上來，聖靈降在祂身上時才有神性等等。約翰為當時僅存在世的使徒，於是把他自己親眼看見過主和祂所作的事；親耳聽見過主所講的真理寫下（二十一24）來證明主耶穌的神格和工作。所以約翰福音特別是為著教會的福音。
四、主題: 本書作者將它的主旨要義清楚表明：「但記這些事，要叫你們信耶穌是基督，是神的兒子；並且叫你們信了祂，就可以因祂的名得生命」(廿31)。本書啟示主耶穌是榮耀的『神子』，在太初就與神同在，也是父懷裡的獨生子。祂到世上來，一方面是要將父表明出來（一18），另一方面是「要叫一切信祂的，不至滅亡，反得永生。。」(三16) 我們只要相信祂的名，就可以得著屬神的生命；這生命帶著神本性一切的豐滿，叫信的人從祂的豐滿裏，都有所領受，並且恩上加恩，至終也能達到豐滿的境地。
五、特點:
1. 本書與其他三卷福音書很少有相符之處，頭三卷福音書多是敘述耶穌生平行事，這卷福音卻把耶穌解釋出來。頭三卷有著重耶穌是人的一面；這卷啟示耶穌是神的一面。頭三卷主要敘述主公開的講論；這卷大部分記載主私下的談論。頭三卷以加利利的事工為主；本卷更多記載在猶大省的工作，且多記載祂與個人的事。頭三卷以人的家譜和應驗為開始；本卷卻以神直接的啟示為開始。另一方面，本書有九成的記載是獨有的，但與其他三卷福音書並沒有衝突和矛盾之處，反而因有了這第四卷的福音書，福音就完整了。但本書沒有記載主的家譜和降生的事，因為祂是在太初就與神同在的那位（一1）；也沒有記載主受試探的事，因神不能被惡試探（雅一13）；也沒有記錄主登山變像和被接升天的事，因祂乃是從天降下卻仍舊在天的人子（三13）。 
2. 本書又稱為《見證的福音》，因為書內有為基督所作的七大見證：(1)父的見證(五34，37；八18)；(2)子自己的見證(八14；十八37)；(3)子工作的見證(五36；十25)；(4)聖靈的見證(十五26；十六14)；(5)聖經的見證(五39~46)；(6)先鋒的見證(一7，29~34；三27~30；五35)；(7)門徒的見證(十五27；十九35；廿一24)。
3. 本書特記耶穌講道：與尼哥底母論重生（三1～15），與撒瑪利亞婦人談活水（四1～38），與猶太人論聖經（五39～47），且多記主用自己喻道：生命之糧（六35），世界之光（八12），群羊之門（十9），好牧人（十11），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（十四1～31），真葡萄樹（十五1～16）。
4. 本書是約翰親眼所見，親耳所聞，親身經歷寫記福音（約壹一1～3），並且注以說明、感想、體會和見解（參二19～22；廿一22～23；七37～39；十一12～13；49～52）。它啟示神聖、榮耀的真理；它啟發屬靈的寶藏，深入淺出，美妙絕倫。馬丁路德說：約翰福音是唯一的，真實的，精細的，又是首要的福音，且是全部聖經的註釋。新約希臘文著名學者，羅拔遜博士（Dr.A.T.Reberton）稱約翰福音為一卷“最美妙的書’。
5. 本書與約翰壹、貳、參書，對於相信基督，傳講生命之道，真神之愛，前後互相暉映，闡述精微，前者叫人信仰基督，獲得永生的盼望；後者叫人應當愛神，以致彼此相愛。
六、重點:
1. 約翰福音兩個主要的重點:
(一) 主是榮耀的神子，道成肉身來作人的救主──約翰福音第一章頭十八節為全書的序言介紹了主的四方面：(1)祂是太初已存在的道（神的發表、說明）(2)祂是神的獨生子（有父的生命、榮耀）(3)祂是生命（神聖、永遠的生命）(4)祂是人的光。前兩點表示祂與神的關係，後兩點表明祂與人的關係。這位在父懷裡的獨生子，道成肉身，來住在人間，帶來恩典和真理。祂來一方面是表明父，另一方面是使人得生命，成為神的兒女。人所需要的回應就是相信（接受，一12）。約翰福音的結束是『記這些事，要叫你們信耶穌是基督，是神的兒子』。約翰福音以信開始，而以信結束。整本福音的中心就是基督是神的兒子。
(二)与基督聯合──我們是藉著信，將基督接受到我們的裏面，而與祂聯合。在第一章里它就說到：『凡接待祂的，就是信祂名的人，祂就賜給他們權柄，作神的兒女』(一12）。然后就說明那一個關系的性質是基于從上頭生的一個生命的聯合，其目的是帶領我們進入与祂合一，好叫我們成為彰顯祂的器皿，歸于祂。從這些開頭的經節一直到結束，与基督聯合的思想和真理是這卷書的重點。
2. 本書所用的『神蹟』（Miracle)一字，原文意思並非指異能或奇事，而是指『記號』（sign）。這表明本書所列舉的神蹟，都具具有豐富屬靈的意義，見證耶穌基督的所是和所作。而這些記號不僅顯明主為神子的大能，醫治並解決各種人的需要；且為人帶來神聖、豐盛的生命。約翰所記載的八大『記號』，是有次序的，而且是經過小心選擇的。這些特別的記號都是為了一個大目的 (廿31)。本書只記載主所行的八個記號，除第六章二記號外，其餘有六個是前三福音所未記的；（1）變水為酒（二：1－11）；（2）醫好大臣的兒子（四：46－54）；（3）醫治畢士大池旁的癱子（五：2－19）；（4）五餅二魚飽五千人（六：1－14）；（5）在海面上行走（六：16－21）；（6）使瞎子重見光明（九：1－12）；（7）叫拉撒路復活（十一：1－46）；（8）使網滿了魚（二十一：2－13）。在所有這些記號里面，試依會發現貫串全書的一個重點，一條線，那就是關系到生命改變的這件事。這八個超自然的改變怎不但顯示出主耶穌的神性，而且更能顯著的表現出神儿女祂聯合的而「改變」的見證── (1)懮愁的變喜樂；(2)患病的變健康；(3)癱瘓的變有力；(4)飢餓的變飽足；(5)波動的變平靜；(6)黑暗的變光明；(7)死亡的變复活；(8)困擾失敗的變無止境的得胜。
3. 本書有七個眾所熟悉的以『我是』開始的句子，表明基督乃是神自己來滿足人一切的需要。在希臘原文，‘我是’是egoeimi,ego和eimi都是‘我是’的意思；前者的重點在‘我’，而後者的重點在‘是’，兩個合起來成了最強調的語氣，含著深奧的意義。當日摩西問神叫什麼名字時，神的回答是‘我是自有永有的’，原文應是‘我就是那我是’（出三13－14），祂的名字就是‘我是’；人需要什麼祂就是什麼。祂是以自己來滿足人的一切需要。所以本書連續七次說到祂是：（1）生命的糧（六35，48，51）；（2）世界的光（八12，九5）；（3）羊的門（十7，9）；（4）好牧人（十11，14）；（5）復活、生命（十一25原文）；（6）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（十四6）；（7）真葡萄樹（十五1，5）。 
4. 「神愛世人，甚至將祂的獨生子賜給他們，叫一切信祂的，不至滅亡，反得永生」（三16），這是新約中最寶貴的一個應許，一個獨一無二的宣告。馬丁路德謂：「這一節是一本小聖經，是全部聖經的縮影，因聖經從開始到結束，都是在講這一節的信息，古今世界千萬人因這一節的話，受感信主蒙恩得救，因為在天下人間，只有祂是人類唯一依靠得救的根源」（徒四12）。
5. 有人說約翰福音的結構，和古時的會幕產生了一個奇妙的平行比對。約翰在這福音書裏，按著次序引領我們到神的面前，就好像會幕裏聖物擺設的次序一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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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鑰字/鑰節:
鑰字：（1）生命（一：4）； （2）信（一：12）
鑰節：（1）一：14；（2）三:16；（3）十：31；（4）二十：31
八、鑰義/分段:本書主要信息，是論到主耶穌基督是神的兒子，與父神原為一，祂是以神子的身分，將父神表明出來，彰顯神的生命、慈愛、恩典與榮耀之光，叫凡信祂的人，因祂的名得生命，作神的兒女（十30；廿31；一12）。本書共廿一章，根據內容要義，可分為五大段如下：
（1）神子耶穌道成肉身的見證　一章。


(2）神子耶穌講道與行神蹟　二～十二章。
（3）神子耶穌別離門徒的行事　十三～十七章。

(4）神子耶穌的被賣與受死　十八～十九章。
（5）神子耶穌復活與顯現　二十～廿一章。
